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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歷年強制就業浮浪者歷年強制就業浮浪者歷年強制就業浮浪者歷年強制就業浮浪者    

時間 收容人 年紀 移送地 事由 搭船地
1
 移送地 備註 

19081001 

艋舺舊街

四十八番

戶何恕卿 

31 台北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鄭文榮  台北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鐵厝街五

番戶蘇鴻

材 

41 台北 妨害風俗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大稻埕太

平街十一

番戶王知 

46 台北 妨害風俗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草店尾街

陳有土 
23 台北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後菜園街

十八番戶

高老榮 

26 台北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吳連光 26 基隆 

無犯罪前科，卻巧

逃法網，頻為罪惡

者。 

從台北搭列

車至基隆，

再搭宮島丸

至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歐陽達  桃園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加路蘭收

容所 
 

                                                
1
 登船地點大致以台中廳做南北分隔為基隆與打狗。可見＜浮浪者の送致＞，《台

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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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19081001 鄭金龍  新竹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蘇崁  新竹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賴永清  台中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林行瑞  台中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王秀卿  台中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陳祈  台南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許聯甲  台南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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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1001 江添枝  台南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001 
董餅（陳

炳） 
 台南 

著名的無賴漢，妨

害治安，前科累累

毫無改悛。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屢不

改

正，見

新聞

內容 

19081001 李進  台南 
無犯前科，巧逃法

網，頻為罪惡者。 

收容於各廳

警務課，解

往基隆，再

搭宮島丸至

台東 

加路蘭收

容所 
 

19081101 
大稻埕劉

有福 
 台北 大稻埕著名無賴漢  

加路蘭收

容所 
 

19090907 

港西下里

內埔庄鐘

欽福 

 阿緱 

不事正業，居止無

定，所謂浮浪者

流。去年曾受戒告

一次，以尤無悔悟

仍優遊卒歲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090907 
頓物庄楊

新福 
 阿緱 

不事正業，居止無

定，所謂浮浪者

流。去年曾受戒告

一次，以尤無悔悟

仍優遊卒歲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091111 
大稻埕陳

昌 
21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王

海生     
28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周

永興 
20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林

庚中 
27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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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王

燦 
19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劉

口福 
20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徐

通 
27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陳

兩儀 
22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091111 
大稻埕蔡

三川  
21 台北 

大稻埕跋扈的無賴

漢，有妨害公安之

虞 

基隆（須磨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警官

兩位

護送 

19110807 

大稻埕朝

陽街三番

戶李吉祥 

35 台北 

沒有生業的不良之

徒，徘徊各地。數

度就業戒告毫無改

悛情狀。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110807 

大稻埕怡

和巷街

124 番戶

蘇來賜 

38 台北 

沒有生業的不良之

徒，徘徊各地。曾

因賭博遭禁錮兩個

月、笞刑三十、科

料罰金 15 圓。數度

就業戒告毫無改悛

情狀。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111025 

大稻埕珪

飛粹街八

十四番戶

黃海 

25 台北 

沒有一定職業，或

是其中有表面是魚

行商，但卻是無賴

漢之輩，常常表現

出不良之行為，屢

次勸告正當就業，

毫無改悛之情。 

 
火燒島收

容所 
 

19111025 

日新街二

十二番戶

張俊 

23 台北 

沒有一定職業，或

是其中有表面是魚

行商，但卻是無賴

 
火燒島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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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之輩，常常表現

出不良之行為，屢

次勸告正當就業，

毫無改悛之情。 

19111025 

獅館巷街

四十五番

戶陳日 

22 台北 

沒有一定職業，或

是其中有表面是魚

行商，但卻是無賴

漢之輩，常常表現

出不良之行為，屢

次勸告正當就業，

毫無改悛之情。 

 
火燒島收

容所 
 

19111025 

士林街三

百八十五

番戶王子

路 

27 台北 
有強盜前科，沒有

改悛之狀。 
 

火燒島收

容所 
 

19111025 

基隆支廳

頂雙溪一

百六十番

地盧樹桂 

31 基隆 

沒有一定職業，或

是其中有表面是魚

行商，但卻是無賴

漢之輩，常常表現

出不良之行為，屢

次勸告正當就業，

毫無改悛之情。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0130 

阿緱廳港

西中里公

包庄三百

四十一番

地洪清俊 

 阿緱 

受行政戒告的無賴

漢，沒有改悛之

狀。 

打狗（宮島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0130 

阿緱廳港

西下里下

蚶庄七十

八番地陳

義 

 阿緱 

受行政戒告的無賴

漢，沒有改悛之

狀。 

打狗（宮島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0808 
台北廳嚴

政見 
19 台北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台北廳林

乞食 
21 台北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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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0808 
台北廳陳

火傳 
19 台北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台北廳何

漠塗 
21 台北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台北廳陳

水發 
22 台北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桃園廳吳

阿雪 
 桃園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桃園廳林

查某 
 桃園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新竹廳鄭

樹 
 新竹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新竹廳鄭

金龍 
 新竹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新竹廳李

澄漠 
 新竹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新竹廳吳

朝欣 
 新竹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08 
台中廳黃

乞食 
 台中 

給予行政戒告毫無

效果，仍舊妨害公

安擾亂安寧 

宮島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一梯 

19120811 
台南廳王

魁 
 台南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0811 
台南廳莊

良玉 
 台南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0811 
台南廳謝

練 
 台南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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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梯 

19120811 
南投廳林

樹 
 南投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0811 
嘉義廳蔡

正心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0811 
嘉義廳張

九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0811 
阿緱廳陳

萬添 
 阿緱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1111 
鹽水港街

趙欺土 
32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1 
斗六街柯

及 
28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1 

大坵田堡

副瀨庄黃

明 

36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1 

大槺榔堡

大槺榔庄

塗硯 

31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1 

下茄苳南

堡店子口

街莊□毛 

35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1 

嘉義街土

名南門外

黃風 

45 嘉義 浮浪者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翁

枹螺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鄭

蚶目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郭

發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葉

登塗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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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112 
台北廳羅

阿渾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許

同 
 台北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北廳陳

昌 
 台北 

浮浪者（去年十一

月解除收容，故態

復萌，今茲復被收

容。）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第二

次移

送 

19121112 
新竹廳洪

田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新竹廳蘇

崁 
 新竹 

浮浪者（本年一月

解除收容，故態復

萌，今茲復被收

容。）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第二

次移

送 

19121112 
新竹廳鄭

憨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新竹廳郭

陳九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新竹廳張

富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新竹廳許

錕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新竹廳李

阿盛 
 新竹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台中廳陳

濟昌 
 台中 浮浪者 基隆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南投廳陳

屋人 
 南投 浮浪者 打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南投廳林

樹 
 南投 浮浪者 打狗 

火燒島收

容所 

火燒

島第

二梯 

19121112 
嘉義廳劉

澎湖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112 
嘉義廳蔡

烏記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06 

芝蘭二堡

和尚州溪

墘庄四六

22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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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憨萬 

19121206 

金包里堡

下中股庄

土名金包

里街二六

郭臨 

26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6 

金包里堡

下中股庄

土名金包

里街 174

許新金 

21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6 

艋舺江瀕

街八二陳

九乘 

33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6 

大稻埕朝

陽街八零

白金益 

20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6 

北門外後

街十三高

阿同 

23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6 

芝虎一堡

福德洋庄

土名舊街

136 楊仁

和 

26 台北 
違反浮浪者取締規

則第二條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8 

新竹街土

名南門二

百五番地

高墀奎 

27 新竹 

沒有一定職業，加

以數次戒告毫無改

悛的有名無賴漢 

沿岸線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8 

北門二百

七十五番

地許水元 

39 新竹 

沒有一定職業，加

以數次戒告毫無改

悛的有名無賴漢 

沿岸線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8 

南門四百

二十番地

彭阿郎 

24 新竹 

沒有一定職業，加

以數次戒告毫無改

悛的有名無賴漢 

沿岸線 
加路蘭收

容所 
 

19121208 
苗栗街六

百二十二
41 新竹 

沒有一定職業，加

以數次戒告毫無改
沿岸線 

加路蘭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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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地梁阿

昂 

悛的有名無賴漢 

19121208 西門鄭慈 40 新竹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嘉義廳下

樸子腳街

六百二十

三番地陳

和 

19 嘉義 強制就業命令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嘉義廳下

大坵田西

堡頂東石

庄兩百三

十七番地

吳番 

25 嘉義 強制就業命令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斗六街三

百四十二

番地黃怨 

44 嘉義 強制就業命令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鹽水港街

五百六十

番地翁棟 

27 嘉義 強制就業命令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阿廳港西

中里歸來

庄許朝水 

27 阿緱 

前科累累，沒有一

定住所，四處徘徊

且糾集不良之徒。

誘導良家子弟賭

博，或藉故訴訟案

件從中獲取不法利

益，或散佈謠言妨

害政府施政。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21210 

港西上里

阿里港街

詹添福 

21 阿緱 

沒有一定住所，四

處徘徊且糾集不良

之徒。誘導良家子

弟賭博，或藉故訴

訟案件從中獲取不

法利益，或散佈謠

言妨害政府施政。

五月十四日受就業

戒告，沒有改悛跡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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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19121210 

羅漢外門

里溪州庄

龔亭 

35 阿緱 

前科累累，沒有一

定住所，四處徘徊

且糾集不良之徒。

誘導良家子弟賭

博，或藉故訴訟案

件從中獲取不法利

益，或散佈謠言妨

害政府施政。五月

十四日受就業戒

告，沒有改悛跡

象。 

打狗（奉天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606 

艋舺江瀕

街二八朱

金土 

22 台北 

沒有一定生業，結

交不良之徒，四處

徘徊製造喧嘩爭論

事端，明治四十四

年六月曾被處以懲

刑六個月，出獄後

沒有改悛之情，反

而更多暴狀。 

 
加路蘭收

容所 
 

19130606 

大稻埕九

間仔街李

海 

22 台北 

沒有職業的無賴之

徒，多粗暴舉動以

及放蕩淫逸賭博之

不良行徑。 

 
加路蘭收

容所 
 

19130606 
建昌街西

□管土 
23 台北 

沒有職業的無賴之

徒，多粗暴舉動以

及放蕩淫逸賭博之

不良行徑。 

 
加路蘭收

容所 
 

19130814 
南門三四

一番洪田 
 新竹 

竊盜、詐欺、橫領

等前科犯，屢次戒

告不聽，沒有一定

生業。日來更加橫

暴妨害公安且蓄亂

風俗。 

 
火燒島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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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0814 
西門四六

七番方田 
 新竹 

竊盜、詐欺、橫領

等前科犯，屢次戒

告不聽，沒有一定

生業。日來更加橫

暴妨害公安且蓄亂

風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814 

苗栗街六

三一番陳

壬生 

 新竹 

竊盜、詐欺、橫領

等前科犯，屢次戒

告不聽，沒有一定

生業。日來更加橫

暴妨害公安且蓄亂

風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910 

嘉義街土

名北門內

二百三十

番地賴牛 

36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910 

打貓南堡

竹子腳庄

百六番地

江義 

42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910 

打貓北堡

大埤頭庄

九百七十

五番地黃

老鉗 

55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0910 

大槺榔東

頂堡北港

街兩百二

十九番地

蔡火泉 

22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火燒島收

容所 
 

19131115 

台中廳苗

栗三堡東

勢尾庄兩

百九十三

番地梁食 

27 台中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本年

六月

五日

將送

台東

浮浪

者收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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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途

次由

汽車

跳下

逃

走，不

知所

之。者

番再

被捉

獲，於

本月

十二

日仍

送該

所。此

人當

被捉

時，企

圖自

殺，以

刀切

頸，遂

負傷

云。 

19131214 

台南打狗

支廳下前

金庄周木 

25 打狗 

游手好閒，徘徊各

處。與人爭鬥。警

官屢為告誡仍為不

悛。 

 
火燒島收

容所 
 

19150513 林老財   
精神有多少異狀，

自稱台灣皇帝 
 

火燒島收

容所 
 

19160808 
新竹街北

門蕭聰明 
24 新竹 

兩犯前科，屢害公

安紊風俗，曾密行

於支那，在住中亦

種種不法，近始受

退去命令，送之

還。 

基隆（撫順

丸） 

加路蘭收

容所 

台灣

籍人

危害

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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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127 

大稻埕福

聚街李秋

士 

20 台北 

大正元年八月。曾

以竊盜。被懲役二

個月。自是犯罪共

七次。且不事生

業，常橫行於大稻

埕市內，本年一月

路毆朝東街高快，

八月又毆傷八甲庄

林阿原、下崁庄陳

塗兩人。一向在

逃，及近被押。 

撫順丸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418 台中賴學 24 台中 

竊盜傷害、賭博橫

領、前科四犯不良

之青年也。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524 

市内乙一

O 四六浩

藝 

40 台南 屢次危害公安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701 
員林街李

龍 
44 新竹 

有兩項前科的浮浪

者，有妨害公安及

紊亂風俗之虞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708 

臺南廳下

桃仔園庄

五十七林

花尚 

28 台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708 

阿公店街

三四二劉

爲 

38 台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708 

廳下半路

竹庄二０

九陳文魁 

43 台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80708 

麻豆支廳

下茅港□

下營庄二

三二沈土

割 

 台南   
加路蘭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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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0815 

朴仔腳街

五二四番

地陳娥 

37 嘉義 

本籍在澎湖常在台

灣中南部橫行結交

不法之徒，以賭博

竊盜為本職。去年

六月遭台南地方法

院以通姦罪處以懲

役十個月，出獄未

達半年，仍舊存有

妨害公安取紊亂風

俗，沒有改悛之

狀。 

打狗（撫順

丸） 

火燒島收

容所 
 

19181230 

本居地在

嘉義廳大

槺榔東頂

堡水燦林

庄四八

四，寄留

于打猫東

下堡獅仔

頭庄五七

四之洪勅 

36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181230 

布崎堡馬

公厝庄張

丞樹 

21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181230 

大坵田西

堡吳竹茅

庄陳瑞 

21 嘉義 
妨害公安且紊亂風

俗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190807 

過誠庄

604 番戶

吳山嶺 

28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90807 

下南勢庄

398 番地

黃銀恭 

30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90807 

蕃仔路庄

133 番戶

李俊和 

33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90807 
蔦松庄

298 番戶
16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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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米几 

19190807 

西螺街

739 番戶

鄒近 

22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19190807 

蘇厝寮庄

19 番戶蘇

栓 

28 嘉義 浮浪者 打狗 
加路蘭收

容所 
 

19200818 

台北三板

橋庄土名

莿仔埒葉

阿音 

23 台北 

妨害公安、破壞風

俗且有傷害竊盜前

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久邇

宮殿

下來

台巡

覽 

19200818 

台北三板

橋庄土名

莿仔埒周

水生 

21 台北 

妨害公安、破壞風

俗且有傷害竊盜前

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久邇

宮殿

下來

台巡

覽 

19200818 
艋舺頂新

街吳國棟 
24 台北 

妨害公安、破壞風

俗且有傷害竊盜前

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久邇

宮殿

下來

台巡

覽 

19200818 
大溪口街

黃十富 
19 台北 

妨害公安、破壞風

俗且有傷害竊盜前

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久邇

宮殿

下來

台巡

覽 

19200818 

下崁庄土

名中石路

吳炳煌 

21 台北 

妨害公安、破壞風

俗且有傷害竊盜前

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久邇

宮殿

下來

台巡

覽 

19210717 
三板橋人

翁樹 
23 台北 

大稻埕管內本島浮

浪人有漸增之勢，

為其間最甚者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210717 
大稻埕鴨

寮街吳木 
26 台北 

大稻埕管內本島浮

浪人有漸增之勢，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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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間最甚者 

19210717 
建成街人

吳三山 
20 台北 

大稻埕管內本島浮

浪人有漸增之勢，

為其間最甚者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210717 
興仁街人

李添壽 
28 台北 

大稻埕管內本島浮

浪人有漸增之勢，

為其間最甚者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240115 

台北市永

樂町五丁

目五十四

番陳本 

22 台北 

素不務正業，四處

浮浪，擾亂社會，

警官戒告不悛，不

得以出最後手段。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240210 

台南市內

新町人柯

烏豆 

25 台南 
素行不休，日以賭

博鬥爭為事。 
 

岩灣收容

所 
 

19240801 

臺北市太

平町四丁

目二百三

十八番地

邱南山 

23 
台北北

署 

受就業戒告毫無改

悛之情，四處徘徊

脅迫良民。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19241229 

新竹街南

門外百九

十蕃地呉

禮 

34 新竹 

數種前科，為浮浪

戒告者。沒有一定

職業，出入淫窟，

對他人傷害加以脅

迫金錢 

 
岩灣收容

所 
 

19241229 

同街客雅

百三十蕃

地郭榮土 

20 新竹 

數種前科，為浮浪

戒告者。沒有一定

職業，出入淫窟，

對他人傷害加以脅

迫金錢 

 
岩灣收容

所 
 

19251010 

臺北市大

龍峒町四

百三十八

張庭輝 

19 台北 

與諸無賴。結黨成

群。而庭輝爲浮浪

之魁。四處徘徊。

雖數被當路戒告。

全無改悔之情。 

 
台東浮浪

者收容所 

高木

巡查

護送 

19290411 

台北市永

樂町五丁

目三零九

27 台北 

自大正十五年十二

月，於太平町公學

校附近，持武器向

 
台東開導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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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朱阿暇 行人脅迫金錢，又

種種惡行計有七八

處。 

19290411 

大龍峒町

四十七張

英 

28 台北 

前科三犯，自幼與

諸無賴結交，長而

成性，常持凶器徘

徊與人口角，有時

於賭博場或密吸鴉

片處，脅迫金錢。

雖受當局戒告，卻

毫無改悛之情。 

 
台東開導

所 
 

19310207 

雄州鳳山

街赤山呉

來成 

26 高雄 

自昭和四年即為特

別注意的無賴漢，

對他再三留置或加

以說喻，均無改悛

之情。 

高雄（嘉義

丸） 

台東開導

所 
 

19310311 

臺南州虎

尾郡海口

庄山寮二

二六萬趙

事林趙

（日日新

報疑有

誤） 

33 台南 

有名的無賴漢，為

定住及就業戒告

者。具有賭博及脅

迫傷害前科，為警

方所注意。昭和四

年十月自嘉義刑務

所出所後即行方不

明。 

高雄（嘉義

丸） 

台東開導

所 
 

19310315 

臺北市太

平町四丁

目百六十

二番地劉

山虎 

21 台北 

自幼少時代。被北

署編入爲保護少

年。長而再爲無賴

漢戒告浮浪者，被

嚴加監視。然因兇

暴性不改，且無一

定住址、職業，時

常強要金錢，徘徊

各地。 

 
台東開導

所 
 

19320526 

新竹市北

門二九八

王□□ 

21 新竹 

常常攜帶台灣刀於

城隍廟等四處徘

徊，有賭博、竊盜、

傷害、妨害公務等

多前科 

 
台東開導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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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014 
竹南庄忠

港陳東春 
21 新竹 

竹南之無賴漢首

領，曾犯暴行罪八

次。自出獄後，每

懷利刃傷人，雖受

當局訓誡，但無改

悛之情。 

 
台東開導

所 
 

19330408 
水道町四

六陳同 
26 台北 

老鰻的首領，喧嘩

傷害二十二件、拘

留十一回、懲役罰

金的處分等等前科 

 
台東開導

所 
 

19330505 

大直五百

九十六番

地陳登科 

29 台北 

無賴漢前科五犯，

大正十四年曾送岩

灣收容所，昭和四

年放歸。沒有改悛

之情，專事爭闘，

出入賭場。 

 
台東開導

所 
 

19350206 

高雄州屏

東市屏東

一七六洪

愿衡 

27 高雄 

昭和五年以來受無

賴漢戒告，毫無改

悛之狀，四處徘徊

暴行脅迫，危害公

安。 

高雄 
台東開導

所 

刑事

課嘉

悅

津、竹

山兩

巡查

護送

至台

東 

19360929 

七星郡士

林街士林

人曾萬順 

27 台北 

就業戒告者，為警

方所嚴密監控，被

高橋、林兩刑事檢

舉到案。 

 
台東開導

所 

郡警

察課

勤務

築

場、李

南兩

巡查

押往

台東 

19380902 

本籍嘉義

市西門町

一ノ八駱

協 

28 嘉義 

性來怠惰安逸，時

常兇暴，出入不良

場所，耽於酒色。

嘉義署勸告，毫無

高雄（大珠

丸） 

台東開導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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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悛之情。昭和六

年以來非行處分已

達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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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理由書譯文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理由書譯文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理由書譯文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理由書譯文    

  自土匪之亂平定以來，本島之平靜可謂前所未見。但本島之治安問題並非如

此即能永久根除。自明治 35 年以來浮浪者成群結黨，公然武裝掠奪之囂張行徑有如

匪徒。目前此類跋扈匪徒雖漸絕跡，但如竊盜犯等其他犯罪者卻逐年增加，以致監

獄狹窄不敷使用。以往採取微罪不起訴，以及罰金、鞭刑等處分，雖多少能解決監

獄人滿為患問題，但此一現象能否持續仍有疑慮。由於本島匪徒型態特殊，無賴之

徒經常見機結合，以致零星盜賊之增加，此一現象絕不能等閒視之。在此需要藉由

特有之防範手法加以改善，以避免囚犯人數之增加造成問題，甚至更進一步採取防

止犯罪之適當方法乃當務之急。犯罪問題係源於社會之病態，其現象極為多樣，原

因錯綜複雜，因此雖然不可能全盤消滅犯罪問題，但詳加探究犯罪之原因與性質，

並採取適當手段，以整治造成犯罪問題之社會病態，保障社會健全，係政府之重責

大任。而犯罪之動機主要由個人與社會兩方面，即個人特質因素與社會環境因素之

結合所構成。犯罪之輕重與種類因人而異，在其個人原因，即其性格具有犯罪傾向

者，也就是所謂「無改過傾向者」，應將其隔離處置，避免繼續危害社會；而對於有

改過傾向者則恩威並施，同時以威嚇與教育促其改過向善。並實際對於社會上引發

犯罪之際遇因素加以改善，矯正社會弊端，追求社會進步發達，以杜絕犯罪之禍源。

實際上由上述二種因素所組合而成之犯罪性質差異甚大，大致可粗分為偶發個案與

營業性質之慣性犯罪者。慣犯與偶發個案相比，對於社會危害之大自不待言。無論

日本內地或台灣本島，慣犯之中多數為從事竊盜、詐欺、取財、賭博之類與金錢相

關之犯罪行為。其發生原因甚為複雜，但其主要動機在個人因素上通常為不滿足於

賴以維生之行業，以致放蕩淫逸，利慾薰心。或無從事正當勞動之意願或習慣，而

採取恐嚇、詐欺或竊取等行為取財，此類罪犯並非天生自然之慣性犯罪者，其惡霸

無賴行徑僅為多年累積所造成。其中膽小而智識淺薄者常成為浮浪者或乞丐；膽大

且狡猾工於心計者則較常成為竊盜或詐欺犯，甚至成群結黨掠奪良民，可謂目無法

紀。而鑒於今日好吃懶做之輩未來具有成為凶惡盜賊之危險，依現行法規定，居無

定所且無固定職業，四處徘徊者即視為浮浪者，以違警罪加以拘留或科以罰金。而

對於雖有固定住所卻好吃懶做者，僅能視為「準浮浪者」，尚未到達一般無業浮浪者

之水準，最多僅能施以輕罰，而無法確實達到嚇阻效果。而有許多獄中之浮浪者因

衣食匱乏承受飢餓、疾病交加之苦者時有所聞，可見刑罰手段對於此一問題並非適

切的治本之道。對於不願勞動之浮浪者除刑罰之外，更應採取強制勞動之措施，以

培養其勞動習慣。同時並參照國外制度，其他各國亦有對於浮浪者加以監禁缺乏成

效，而採取強制勞動之實際經驗（各國制度詳情請參照附表）。在強制勞動制度的嚴

格監督下，使其逐漸養成勞動習慣，逐漸能夠自力更生。同時也具有威嚇作用，能

促使無業浮浪者自行尋求正當職業。因此強制勞動制度不單對社會治安有所助益，

並能協助淪為「社會邊緣人」，處境堪憐者，甚至增加國家之經濟利益。唯施行此一

制度之必要設備方面，我國在如國外之地方團體或慈善團體所屬之「勞動院」等收

容勞動者，並提供工作機會之機構尚未完備，而在賦予浮浪者正當事業上有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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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本島亦有容易尋得之工作機會，例如農業開墾、製造運輸等行業仍常有人

手不足之問題，因此就業問題不難解決，且無須特殊之機構設施，便能藉由告誡與

監督方式促使浮浪者各自尋求正當職業，且不再怠惰。如附表所示，明治 35 年以來

行政告誡之成效斐然，但對於無改過向善傾向者，應將其收容於一定場所施以強制

勞動處分。例如在如台東廳等交通不便，與外界隔絕之處劃定某一區域從事開墾事

業等最為恰當。同時利用漢民族較諸自由，更重視自身生長鄉土之特質，與其將無

賴流氓份子處以長期監禁，強制送往如台東等偏遠地區將更能達到嚇阻作用。此一

措施之實行並無太大困難，但應接受此種處分者甚少，從各廳目前受告誡之浮浪者

中估算，全島應受此處分者僅約一百人左右。而對上述人員之戒護僅約需二十名以

內之巡查，而充實收容所與其他器具設備亦不需要太多經費。總而言之，強制勞動

制度一方面具有維護治安之作用；一方面更有助於產業拓殖，可謂一舉兩得。本島

雖原有制定保安規則，該規則雖適用於內地（日本）人與外國人，但對於本島人尚

無相關之法律規定。因此目前為制定本島最適當浮浪者取締規則之最佳機會。 

第一  德國刑法第 361 條：有左列行為者處以一日以上六週以下之拘留處分： 

一、應受警察監視者違反監視所需負擔規定者。 

二、遭放逐於領域外未經許可而歸來者。 

三、四處徘徊遊蕩者（無固定從事行業及維持生計方式而四處徘徊者）。 

四、有乞丐行為或勸誘、派遣兒童從事乞丐行為，以及受自己權力監督之家屬從事

乞丐行為而不加制止者。 

五、耽於賭博、飲酒、放蕩生活，以致自身與自身有撫養義務者之生活必須仰賴官

廳或他人救助者。 

六、受警察監視之婦女違反為維持公共秩序與社會風化而發布之警察規則進行商業

賣淫行為者，或不服警察監視規定而進行商業賣淫行為者。 

七、受公眾貧民救濟者對於官廳依其體力所指定之工作，因怠惰而拒絕者。 

八、失去原有住所而未在官廳指定期間內尋得其他住所，且經證明並未盡力尋找新

住所者。 

九、疏於防範自身子女或受自己權力監督之家屬之竊盜或違反關稅法、稅法、原野

狩獵漁業保護法等犯罪行為者。 

十、未依官廳監督對於自身有撫養義務者履行撫養義務，以致應受撫養者之生活必

須仰賴官廳或他人救助者。 

第九項與第十項所列事項者得易科 150 馬克以下之罰金。 

    具有第 361 條第三項至第八項所列之行為經有罪宣判者，應依其能力與身分進

行相當之勞役處分。並在與一般自由勞動者隔離之前提下，得於監獄外執行勞役（但

於警局監獄與小監獄並無勞役提供，故不能視為已服勞役，因此對拘留之乞丐浮浪

者缺乏嚇阻作用）。依第 361 條處以拘留處分者按法院判決（近來亦有學者主張由警

察官廳代替法院進行行政處分判決）。拘留處分執行後再委由「國家警察官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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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而有乞丐行為者在三年間數度受到有罪宣告，或有脅迫行為，並攜帶武器進

行乞討行為者，國家警察官廳接獲此一委託，將具有判決被告進入「勞動院」二年

以下，或令其參與公共事業之職權（德意志帝國刑法中雖有關於公共土木工程勞役

規定，但「山姆布爾比‧利貝」於 1881 年實行後，發現各邦同樣施行土木工程之戒

護有其困難，並需要一定之經費。因受刑人之宿舍配給與管理不易，故無法實際執

行）。根據 1898 年聯邦參議院決議，受委託處分者必須進入強制勞動院，唯有特殊

事由者得經醫師判定而從事較輕鬆之庭園原野工作；而身體或精神上無法承受負荷

或衰老難以勞動者得以免除勞動。於判定進入強制勞動院前，警方應訂定此人之住

院時間。但第一次若在 6 個月以上，第二次以後便漸次宣告為法定最長期限之長期

收容。以其前科與違警罪之輕重，以及上一次離開勞動院後所經過之時間長短做為

收容時間之判定標準。當被告之品行已轉為端正，經認定在預定期間內達到懲罰之

目的時，得依被告之家庭或事業狀況縮短收容期間。但應整合強制勞動院長與高級

監獄管理人員（含教誨人員）等人之意見後，將其收容期間縮短以一半為限。但縮

短 3 個月以下時，被告若再有不良行為，警察官廳得聽取強制勞動院長之意見而再

延期。 

    勞動院在普魯士係由地方團體經營之，在其他各國則由國家掌管。 

    勞動院大多依刑法第 362 條對於受強制勞動宣告者與貧民同時收容之。依各地

方規定（勞動院者約佔三分之一）僅收容受強制勞動宣告者，或於監獄內設立強制

勞動院（例如「哈姆布爾比」之女子監獄，即另設一房做為強制勞動場所）。此乃主

要因為若採用雜居方式，可能影響惡性尚未十分重大之青年人，或造成危險與抵制，

以及妨礙他人之正常改過向善。因此對於被告者亦加以分房。在普魯士將被告分為

二種，初次進入強制勞動院者編為第一種，累犯者則編為第二種。兩種被收容者的

待遇自然有所不同。例如較辛苦且不潔的工作多由第二種擔任；而較需要信用度的

工作（例如照顧病患）則由第一種負責。第二種被收容者不得以工錢購入食物，亦

有許多限制。另外二種被收容者之通信次數亦有差異。而工作時間一般而言在夏季

為 11 小時半至 12 小時；冬季為 10 小時半至 11 小時。於德國的一般監獄，外役情

形相當罕見，雖強制勞動院之男子以從事外役為主，但多數之強制勞動院備有附屬

土地，因而多讓被告者從事該土地之耕作。如該強制勞動院未備有土地，則為第三

者從事外役工作。例如道路清掃、鋸木、軍營建築、搬運、道路修築等，或到其他

工廠（如磚瓦、製糖、化學工業等）工作者亦甚多。但外役工作以受僱於鄰近地主

從事農林業勞動為主，並派員監管外役者，令其夜間回到勞動院；而工作地點路途

遙遠者，則由僱用者提供食宿，原則上每週回勞動院一次，但有時也有數週，甚至

數月未歸院之案例。此種情形應預先決定其週日做禮拜與醫療事務。而女性被收容

者從事外役時，亦有擔任較輕鬆之農牧業工作，或於附近固定民家通勤者。通常女

性在勞動院內多從事家務工作，或為他人做裁縫、洗衣、編織等工作。 

    德國在拘留執行後採用強制勞役制度，係鑒於拘留處分之效果有限，強制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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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達到嚇阻作用。同時亦能抑制部分表面從事乞丐浮浪者行為之歹徒。 

    根據 1867 年 11 月 1 日帝國法律第 3 條關於自由移轉之法令，在最近一年內再

度因乞丐或浮浪者行為受罰者，各聯邦之警察官廳得禁止其居留。而根據 1842 年

12 月 31 日普魯士法律第二條，曾受有期徒刑以上處罰，或因有危害公共安全與風

化之虞受罰者，以及曾遭收容於感化院者，得禁止其居住於某些地區。 

 

第二  根據法國憲法，無一定居住處所，且未從事正當職業，同時無維持生活所需

經濟能力者，視為觸犯「浮浪罪」（根據 1885 年 5 月 27 日法律第 4 條，無一定住所

之「拉皮條者」或「娼妓之情夫」同樣視為浮浪者），處以 3 至 6 個月之徒刑與居住

禁止處分（1885 年法律所定代替監視之措施為里昂、馬賽、波爾多、塞納縣塞納市、

歐瓦茲縣等其他特別規定地區，在 20 年以下期間內不得進入之警察處分）。但未滿

16 歲者得僅處以監禁處分，外籍浮浪者則予以驅逐出境。於未設置勞動院地點，身

體足堪勞動而長期從事乞丐行為者，處以 1 個月至 3 個月之徒刑。出獄後地方長官

得令該受刑人進入勞動院。根據 1885 年法律，有浮浪者、乞丐行為者： 

（一）受 7 次以上有罪宣告者 

（二）受徒刑以上懲罰，或因乞丐、浮浪者行為受 2 次 3 個月以上拘役處分者 

（三）因重罪受徒刑以上懲罰，或因乞丐、浮浪者行為受 3 次 3 個月以上拘役處分

者 

得附加放逐處分。但對於 60 歲以上或未滿 20 歲者不在此限。本法對於觸犯重罪、

輕罪累犯，以及浮浪者乞丐等，具有逐出法國之規定。浮浪者乞丐如遭取締 7 次以

上仍未悔改者，將終身放逐於海外領地。放逐之附加刑罰將在本刑判決後由普通法

院宣告。對於阿爾及爾軍政區域之土人，在軍法會議上宣告放逐相關細則如附錄。 

第三  比利時於 1891 年發布乞丐浮浪者取締法，將乞丐浮浪者分為三類，並由收容

所加以區別。 

第一種  勞動院—使具有勞動力之人能具有維持生活之正常職業。勞動院收容據有

常態乞丐行為，以及荒淫怠惰之浮浪者或以娼妓情夫方式生活者。此類人

士交由法官當面判決監禁於勞動院二至七年之處分。 

第二種  貧民院—收容年老力衰、貧病交加等無勞動能力而以乞丐為生者。此類人

士交由法官當面判決監禁一至七年之處分。如有任意地區院收留者得收留

之。 

第三種  慈惠院（感化院）—由鄉鎮市公所將 18 歲以下者交付之。或依行政機構委

託收容乞丐浮浪者或其他罪犯。 

  第一種與第二種之收容費用由救助鄉鎮市、縣市與國家各負擔三分之一。並得

依救助鄉鎮市之請求，在被收容者無救助鄉鎮市時由縣市代替之。而慈惠院之收容

費用由國家與鄉鎮市分擔，無救助鄉鎮市時由縣市代替之。被收容者得在以上三級

機關從事勞動，其工資係給予扣除收容費用後之殘額。工資中之三分之一供其日常

消費，三分之二則用以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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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英國對於乞丐浮浪者分為三類，具有不同之罰則： 

一  「怠惰與胡作非為者」，無論是否具有維持自己與家人生計之能力，怠惰放蕩或

拒絕工作者，以及無零售商、古物商或行商執照者於公共場所徘徊喧嘩者，

或從事妨害風化賣淫行為者處以一個月以下拘役，以及重度勞役處分。 

二   「流氓與浮浪者」，第一種之再犯者潛伏於非其住處之建築物內，或目前無維

持生活之經濟能力者，以及以創傷或殘障為由，為乞討行為而四處徘徊，或

於圍牆內有不法企圖者，處以三個月以下拘役，以及重度勞役處分。 

三    「無改過意圖之流氓」，第二種之累犯者，或逃獄之第二種受刑人，在逮捕時

對警方有抵抗拒捕行為者，處以一年以下拘役，以及重度勞役處分。對於男

子得附加鞭刑處分。 

基於 1871、1872 年之法律，為強化無固定住所者之紀律與管理作業設置收容機構

（Casval wards） 

第五  其他各國 

荷蘭於 1881 年刑法規定浮浪者經刑期執行後應收容於勞動院三年以下。 

挪威於 1891 年 4 月 9 日之法律規定無職業者若不從事官廳所指定工作者應處以 6

個月以下之強制勞動。 

奧國於 1885 年 5 月 24 日之法律規定，對於無職業者如有妨害社會安寧之情事，警

察官廳得勒令其限期就業。如仍未就業者則處以 8 日至 3 個月之拘役，並收容於強

制勞動院 3 年以下。 

1885 年 11 月 25 日公告 

第一條 放逐分為單獨放逐與集體放逐。 

第二條 被處以單獨放逐者應放逐至法國殖民地或領地。根據 1885 年 5 月 27 日法

律第一條規定，被放逐者得於規定與監視下於該地自由居住生活。此類被

放逐者於殖民地受普通法律與普通法院管轄。單獨放逐執行時於行為審查

後，被放逐者經證明得從事職業勞動，或具有買賣土地資格，以及於殖民

地擔任工作，或訂立僱傭契約視同良民從事工作維持生計者應另行宣告之。 

第三條 集體放逐之被放逐者無論自法國出發時間前後，未享有單獨放逐之特別權

益者應居留於指定地區。此種被放逐者應集中於特定建築物中由政府供

養，並令其服勞役。為鎮壓此種被放逐者之各種罪行，得依行政規則設立

特別法庭。 

第四條 單獨放逐處分得於法國各殖民地與領地執行。共同放逐則放逐至「久亞爾」

殖民地，或視需要而移至奴瓦爾、加樂多尼等地，或另以公告指定其執行

島嶼。 

得依行政規則視需要另行指定集體放逐執行地。 

為使被集體放逐者在公共事業工廠工作，得將被集體放逐者集結為一部隊

派遣至其他殖民地。殖民地使用被集體放逐者之勞役種類與部隊組成應諮

詢參事院後公告實施。 

第五條 在特定場合之下，受集體放逐者與受徒刑者得在同一地區使用同一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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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單獨放逐之許可應依左列手續進行： 

應徵詢宣告放逐之法院檢察官、被告最後居住地之縣市長、被告最後監禁

監獄之典獄長等人之意見。 

由內政長官指定醫師診斷被告之健康狀態，以及體力是否能負荷放逐之生

活，於診斷書上記載診斷結果與醫師意見。 

將記錄事項交予「區分委員會」之特殊委員會待其回覆。內政長官以其回

覆做為最終決定之參考。 

第七條 區分委員會由內政長官、司法、海軍與殖民長官共同協議後公佈其內容而

構成意見報告。 

區分委員會由 7 人所組成，由參事院常設委員所選舉出之參事院議員一名

（會長）由司法院、內政部、海軍與殖民局各派遣 2 名代表。由委員會選

舉副議長，並由內政部長指定書記官，負責會議記錄之編纂與記錄保管。 

委員會至少應有 4 人以上出席始能開會。決議採多數決方式，贊成與反對

人數相同時由議長決定之。 

第八條 於殖民地遭判刑之被告，應由總督所任命之區分委員會發起，再聽取總督

與衛生參事會之意見，最後由海軍與殖民長官決議。該委員會由裁判官（議

長）一名及內政部與監獄代表各一名所組成。 

第九條 被處以集體放逐者具備本令第二條之條件者，得申請單獨放逐之特別待

遇。其申請經由第 8 條之手續後由海軍與殖民長官做最後裁決。此一裁決

應通知司法長官與內政部長。 

第十條 有左列行為者得取消單獨放逐特別待遇： 

一  再犯各種輕重罪行者。 

二  行為不良為眾所週知者。 

三  違反被放逐人應遵守之紀律或監視規則者。 

四  任意且不當違反從業契約。 

五  放棄購入之公地。 

其取消事項由總督發起，並聽取第八條所列委員會之意見後，由海軍與殖民長官做

最後裁決。 

第十一條  被放逐者如於出發前臨時發生疾病或體弱等緊急狀況，內政部長得徵詢

典獄長與監獄醫師之意見暫緩放逐處分。 

第十二條  內政部長得與司法院長共同決議後，決定被放逐者離開法國前監禁之特

別監獄（根據 1885 年 5 月 27 日法律第 12 條所設置）。 

第十三條  受放逐處分者為在離開法國前執行全部或一部分之本刑，執行該刑時應

進入普通監獄，但與其餘囚犯隔離。 

第十四條  處刑者進行放逐預習時應遵守之監獄常規由政府定之。 

第十五條  根據 1885 年 5 月 27 日法律第 12 條所設置之特別監獄，係為幫助執行全

部或一部分本刑之被放逐者適應殖民地生活。被放逐者得於有組織之工

廠從事自身能力所及之工業、農業技藝。為使被放逐者未來依命令擔任



 253 

工作者，得將被放逐者分為數組。被放逐者在一般場合得與一般自由人

接觸。在特別監獄中之期間計入放逐前應執行之刑期中。 

第十六條  特別監獄之設置、設備、位置、建築物與土地之選定應徵詢高等監獄會

議之意見後公告決議。 

          隸屬於中央監獄之特別監獄受內政部長之管轄，其監督與相關事務與其

他監獄皆採同一條件。 

第十七條  被放逐者之監獄分配與分組，依其行為、經歷、技能與將來用途等定之。 

          被放逐者應予其他種類受刑人區隔。放逐前所應執行之本刑應依其性質

做其他處理，其處理方式以內規定之。 

          於特別監獄執行徒刑之被放逐者，在刑期中得與受其他種類刑罰之輩放

逐者雜居。 

第十八條  放逐前之本刑執行完畢後至護送至放逐地前之期間，如有暫緩放逐事由

審查中，或假性暫緩情形者，通常拘禁於一般監獄之留置場或特別監獄

內。 

第十九條  拘禁於留置場之被放逐者應服從各監獄所定規則與作業。但留置場之被

放逐者與本刑執行中之被放逐者，應以不同待遇對待。 

          拘禁於留置場之被放逐者在入監後所得之費用，依其生活補助費用扣除

一部分，並依工資使用方法與財產處理規則給予工資。 

          扣除金額得大於工資之三分之一。 

第二十條  施行女性被放逐者相關待遇與作業之特別監獄，依本令之規定設置。  

第二十一條  第十四條、十五條、十九條與二十條之公告與命令應於諮詢高等監獄

會議後發布。 

第二十二條  根據 1885 年 5 月 27 日法律第 12 條，於本國執行本刑終了前將被放逐

者護送至殖民地前，應徵詢司法院長、海軍與殖民長官之意見後，由

內務大臣核可。 

第二十三條  將被放逐者護送至國外之一切事務決策由海軍與殖民長官管轄。海軍

與殖民長官聽取內政長官依第七條所設置區分委員會之意見後，決定

受集體放逐處分者之放逐地，以及受單獨放逐處分者放逐之殖民地。 

第二十四條  海軍與殖民長官、內政部長之決議應告知被放逐者。對於受單獨放逐

處分者應另行通知其將來之保安監視規則。 

第二十五條  被放逐者輸送之方法與時間等法律執行細則由相關官員之協議決定。 

第二十六條  海軍與殖民長官每六個月應向內政部長提出法國各殖民地與領地每件

作業之人力需求，以及各公私事務所開墾地或土公所所需之被放逐人

數與種類之報告書。 

第二十七條  被放逐者輸送後至到達被放逐地前視為留置狀態。尤其被放逐者應服

從海軍與殖民長官所規定之保安規則與紀律。 

            輸送至法國以外時，於本刑期滿前該輸送期間視為刑期。 

第二十八條  被處以單獨放逐之婦女，如於到達放逐地或在殖民地期間無法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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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依職權或申請使救濟勞動所予以收容供養。於該女囚能受正常

僱用，並能在維持善良秩序與風俗前提下充分自立生活前仍予以拘禁。 

第二十九條  經海軍與殖民長官許可並由總督命令工作，或能自行尋得工作之婦女

得從寬處置。 

            應給予之金錢或售予之土地，以及於開始自立生活時應交付之金屬器

械工具與其他工商或農業作業上所需物件之給予或借貸以行政規則定

之。此一特別待遇原則授與其夫或子女，亦可授與遭放逐之妻。 

第三十條    受集體放逐處分之婦女如經證明其品行端正並有充分技能者，得享有

前條所列之從寬處置與特別待遇。 

第三十一條  於集體放逐執行指定地應設置集體放逐者暫時收容機構。於該收容機

構得為被放逐者之實習與課程附設工作場所、土工廠及開墾地。被放

逐者應於該收容機構負責特定工作或受僱，以及認購公地等，依其技

能與行為從事開墾人員或經商之準備。 

第三十二條  離開法國前或收容於於暫時收容機構，但單獨放逐尚未核可之被放逐

者應移送至勞動所。 

            應依被放逐者之技能、智識、年齡與健康狀態分配至各所。行政單位

得隨時許可被放逐者申請為實習與課程回到臨時收容機構。 

第三十三條  遵照海軍與殖民長官之提示與司法內政兩長官所通知之規則，依總督

指定之條件並得到總督許可者得將個人之工作開墾地與前條所列之公

立工作開墾地加以合併。 

第三十四條  被放逐者未喪失單獨放逐之特別待遇者，如經認為自立困難，得經由

申請暫時派至公立開墾工作場或土工場工作。 

第三十五條  於供集體放逐者工廠工作之被放逐者在入監後所得之費用，依其生活

補助費用扣除一部分，並依工資使用方法與財產處理規則給予工資。

扣除金額得大於作業收入之三分之一。 

第三十六條  於前條所列之工作場所工作之被放逐者得經申請受僱於外界之職業，

提出僱傭契約證明後得申請退出前條所列之工作場所之許可。該被放

逐者得依其行為與技能得許可其認購公地。唯獲得僱傭或工地買賣許

可者將無法享有一切單獨放逐之特別待遇。單獨放逐依此申請且須符

合本令第九條之條件。 

第三十七條  被放逐者如有犯罪應受徒刑或拘禁處分者，如不在本監獄得於其他指

定拘禁場所與其他被放逐者與良民隔離執行。 

第三十八條  對於被放逐者得採用體罰。 

第三十九條  本令第七條及第八條之區分委員對於被放逐者之待遇，特別於依本令

第 31 至 36 條處理所預測之狀況時，應徵詢其意見。 

            殖民地衛生會事會亦應諮詢關於被放逐者之待遇與衛生等各種事項之

意見。 

第四十條    被放逐者得以書面向殖民地、行政、司法、官憲、海軍或殖民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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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長等提出申請與抗告。 

            前項之申請及抗告書無論種類為何，均應立刻發送予放逐事務之負責

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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